屏東縣100學年度第2學期國民中小學清寒學生午餐費補助注意事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年01月31日屏府教體字第1010028842號函
1、 依本府100年2月8日屏府教體字第1000032460號說明四，本府將於每學期初，調查各校貧困學生人數並全額補助其「午餐費（不包含午餐燃料費、基本費）」。另各校貧困學生午餐費中之基本費、燃料費之補助，請各校於學期初申請代收代辦費時向本府教育處學務科提出申請。

2、 申請清寒學生午餐費資格如下：

1. 取得低收入資格證明者。
2. 取得中低收入戶資格證明者。
3. 家庭突遭變故者。
4. 經導師認定無力支付午餐費者【含父母非自願性失業1個月以上、無薪休假及任一方身殘、身障】。
3、 符合本縣清寒條件證明相關文件一覽表（至少符合一項）之學生，應於每學期註冊時，由家長填妥清寒學生午餐費申請表（附件一）暨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提交級任教師（導師亦可協助），經學校午餐委員會及本府教育處審核通過後予以補助。申請表為正反面格式，除「家庭突遭重大變故、經導師家訪認定」需填寫「家庭狀況欄」外，其他條件申請者請學校自行決定是否填寫，申請表留校備查。
4、 申請條件為「家庭突遭變故者」包含負擔家計者受傷或死亡、家庭成員中有重大疾病需花費鉅額醫藥費，致經濟陷於困難者及發生火災、水災、風災等天然災害…等。
5、 持有父母任一方身殘、身障之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，必須持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證明，方可提報申請。

6、 家長失業者若「勞保異動清單證明」中最近投保單位為職業工會（無定僱主），需併檢附該職業工會「自行切結失業證明單」以證明失業。
5、 原住民學生亦須有清寒學生資格資格之一者方能提報，並不得與原住民住宿伙食費重複支領。

6、 午餐補助費不得與其他民間團體、政府機關等重複補助及浮報學生人數，經查重複或浮報者應予繳回，並由學校自行負責追究相關人員行政責任。

7、 貧困學生中屬家庭突遭變故無力支付午餐費者，於其發生原因消失，足以繳交午餐費時，應予停止補助；若於學期中發生者，經各校依規定審核後應予補助之。
8、 對於可能貧困學生，雖然認定上需要時間，惟考量學生家庭經濟狀況可能無法繳交午餐費，請學校先不收午餐費用，俟確定後再決定是否繳交。







